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现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1、关于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公司编制的《关于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及询问公司相关业务人员、内部审计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后，我们认为，

公司编制的《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关于 2020 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如实反映了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

情形。 

2、关于 2020年半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2020 年上半年，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资金占用情况。公司原实际控

制人刘光以前年度发生并累积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

自查发现涉及资金占用事项余额约 16,429.1万元，目前公司仍在进一步调查核实，

公司涉及的资金占用金额，可能会随核查过程的推进有所变化。 

3、关于 2020 年半年度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实际发生总额为 4240万

元。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积至 2020年 6月 30日的违规担保的情

况。公司自查发现 2017 年 4 月至 2019 年 3 月期间，涉及为北京维斯可尔科技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盛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北京红嘉福科技有限公司、济宁恒德



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兴融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警视达机电设备研究

所有限公司、北京联合视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银泰锦宏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共计 8

家公司违规提供 12笔对外担保，金额累计共计 150,567.75196万元，扣除已偿还

金额共计 51,041.97267 万元，剩余未偿还违规担保总额为 99,525.77929万元。 

希望公司及董事会持续督促原实际控制人刘光先生采取有效措施积极解决上

市公司违规担保、资金占用等问题，筹措资金解除担保并尽快偿还有关债务。针

对刘光先生提出的违规担保、资金占用解决方案，希望公司及董事会尽早评估并

组织专人负责跟踪与落实。希望公司及董事会积极采取包括司法手段在内各种措

施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合法权益及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 

                           

  独立董事：国世平、邵世凤、金毅敦 

  2020 年 8 月 27 日 


